
立法會CB(2)90/15-16(01)號文件



《2015年人類生殖科技（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階段修正案草擬稿 

(2015年10月20日的版本) 

 
 
請委員審閱政府當局建議就《2015年人類生殖科技（修訂）條例草案》

（下稱「《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

稱「修正案」）擬稿。建議的修正案已標示在《條例草案》的相關部

分（見附件），而各項建議修訂的原因則載於附註。建議修正案有待

定稿。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律政司 
二零一五年十月 
 



 

附件 

《2015年人類生殖科技（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階段修正案草擬稿 

 

在第15(8)條之後－ 

 

加入 

 “(3A9) 任何人不得安排公布或分發看來是推廣性別選擇服務

的廣告，或明知而公布或分發該等廣告，不論該等服務

是否在香港提供1.。 

 

 (10) 被控犯違反第(9)款的罪行的人，如顯示有關廣告符合

以下說明，即為免責辯護 — 

 (a) 該廣告載於供在指明人士之間流通的、屬技術性質

的刊物內2； 

 (b) 該廣告是以指明人士為對象，而在學術教學或討論

過程中作出；或 

                                              
1這修正案已於2015年7月6日及10月5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中討論並得到委員及法律顧問的同意

(立法會CB(2)2153/14-15(01)號文件中第5段)。 
2 政府當局已考慮委員在過去會議以及與團體代表會面的會議中所得到的意見後，以《不良廣告

（醫藥）條例》（第231章）為藍本，為屬學術或技術性質的活動（如授課）和刊物出現有關廣 告
提供免責辯護(立法會 CB(2)2153/14-15(01)號文件中第6(a)段)。 



 (c) 該廣告載於以電子方式公布或分發的私人通訊

內，而該通訊並非在推廣性別選擇服務的業務過程

中公布或分發(不論該業務是否由被控犯該罪行的

人所經營)3。 

 (11) 除非被控犯上述罪行的人並無(不論由該人本人，或由

該人的任何高級人員、僱員或代理人) — 

 (a) 設定有關廣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或 

 (b) 揀選、增補、修改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廣告的內容， 

否則第(10)(c)款不適用於提供該廣告的超連結。 

 (12) 在第(10)(c)款中，提述載於通訊內的廣告，包括通訊內

的超連結所連結的廣告。 

 

 (3B13) 在本條第(3A)款中 — 

性別選擇服務 (sex selection services)指為藉生殖科技程序

(包括將某一性別的胚胎植入一名女性的體內)選擇胚

胎的性別(不論直接或間接)而提供的服務； 

指明人士 (specified person)指任何以下人士 — 

                                              
3 當局是應委員的要求草擬這修正案（包括建議訂立的第11條，用作補充第10(c)條），以期為非

作商業用途的私人電子通訊以及分享超連結的行為提供免責辯護(立法會CB(2)2153/14-15(01)號
文件中第6(b)段).。 



 (a) 註册醫生； 

 (b) 以下院所或處所的醫療人員及醫療輔助人員 — 

 (i) 《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

適用的醫院或留產院； 

 (ii) 《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適用的診療所； 

 (iii) 由特區政府、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經辦的

醫院、留產院或診療所； 

 (iv) 由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 章)設立的醫

院管理局管理或掌管的醫院、留產院或診療所； 

 (iv) 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 561 章)發給牌照

所關乎的處所。 

通訊 (correspondence)包括互聯網上的通訊。”。 

4. 修訂第 39 條(罪行) 

第 39(1)條，在“(3)”之後 — 

廢除加入“、(3A)或(5)” 

代以 

“(3)、(5)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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